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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247 号

当事人：麦盖提县六乡臻小萌汉堡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3127MADP466U5J

住所（住址）：麦盖提县********

经营者（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）：冷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341221********

2025 年 12 月 17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

员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阿都克阿勒迪村 1 栋 18 号开

展食品安全检查，到“麦盖提县六乡臻小萌汉堡店”时出示

执法证，说明来意后依法开展检查，在后堂货架上发现：1、

汉堡面包 4 包（6 个/包）（净含量 390g/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

年 11 月 01 日，常温：9 天）；2、面包 3 包（6 个/包）（净

含量：372g/包：生产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07 日，常温：6

天）；3、曼帕克什锦水果披萨 3 包（1 个/包）（净含量 370g/

包，生产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8 日，保质期：12 个月）；

共 3 种 10 包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，当事人对其店内使用的

食品安全状况未进行定期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下架处理，仍

摆放在货架上待使用。

我局执法人员对以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进行扣押，

向当事人下发喀麦市监强措〔2025〕1217-03 号行政强制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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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决定书、财物清单〔2025〕1217-03 号。

经查，以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是从加盟店喀什市星

咖源链食品商行购进的。1、汉堡面包共购进 5 包 30 个，购

进价 6 元/包，销售价 10 元/个，超过保质期之前使用制作汉

堡 1 包 6 个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制作销售，还剩 4 包 24 个；

2、面包共购进 5 包 30 个，购进价 6 元/包，销售价 10 元/

个，超过保质期之前使用制作汉堡 2 包 12 个，超过保质期

之后未制作销售，还剩 3 包 18 个；3、曼帕克什锦水果披萨

购进 5 包 5 个，购进价 16 元/包/个，销售价 30 元/个，超过

保质期之前使用制作披萨 1 包/个，超过保质期之后使用制作

披萨 1 包/个，还剩 3 包 3 个。以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进

货票都在以前的手机里面，因手机损坏，无法提供进货票据，

也未做销售记录。以上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货值金额为 90

元,超过保质期之后制作销售 1 种食品，产生违法所得为 30

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“麦盖提县六乡臻小萌汉堡店”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一份，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；

2、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法身

份；

3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当事人用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事实及过程；

4、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用超过保

质期食品原料的现场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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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、财务清单各一份

并经当事人签字确认，证明执法人员已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

原料采取扣押措施并履行法定程序。

2026 年 1 月 19 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247 号），2026 年 1 月 23

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由：“一是解决

2 名就业人员，每月发放工资 9000 元；二是父亲患有高血压、

心脏病、脑梗死等疾病，常年吃药，开支较大；三是有 2 个

孩子，女儿在麦盖提县五中上学，儿子在老家上学，两人每

年生活费和学费共 10000 元；四是自己认识到了错误，积极

开展自查，积极主动配合执法人员，开展调查工作”。本局

对当事人的陈述理由采纳了第 1、2、3、4 项，并进行调查

核实，申辩内容属实，理由充分。

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，我局案审委员会召开集体讨论会

研究决定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减轻处罚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用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行为，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“禁止生产经

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三）用超过保

质期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的规定，已构成用超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

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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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

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用超过

保质期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或

者经营上述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用超

过保质期食品原料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(详见财物清单〔2025〕

1217-03 号）；

2、没收违法所得 30 元；

3、处以 3000 元的行政处罚；

以上罚没款合并执行，处以 303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罚款缴纳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

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号：301234**********）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

制法 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

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

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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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

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 年 03 月 0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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